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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年度第 1次學校會計業務研習綜合座談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1年 4月 27日(星期五)下午 16時 30分 
地點：花蓮縣衛生局大禮堂 
主持人：陳科長素莉 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簿 
記錄：蔡莉貞 

 
一、主席致詞 
各位在校執行會計業務或經費支用上有任何疑問者，請踴躍提問。 

 
二、提案討論 
提案人：德武國小 
案由： 
1、有關學校承辦人使用共同供應契約網辦理財務採購(未達公告金額以
上)，請問兼任會計需要在開/議/比/決標及驗收紀錄上核章嗎？ 

初步決議初步決議初步決議初步決議：：：： 
(1) 共同供應契約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93條規定訂定，共同供應契約訂購程
序：第一站：快樂上網、第二站：找尋最愛、第三站：訂購最愛、第四

站：快快傳真及第五站：付款、驗收(詳見附件 1)。 
綜上所述，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方式並無開/決標，故無需於開/決標單核
章。 

(2) 驗收程序，請依「花蓮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法」辦理(附件 2)。 

 
2、健保費、勞保費、勞退提撥金之帳單均於月底寄送至學校，請問這個
性質是否屬於預領經費？是否俟保險單收到後再另請出納製作清冊請

款？ 
初步決議初步決議初步決議初步決議：：：： 
(1) 預領經費定義：凡預算尚未成立或分配，經核准由國庫先行預撥之款項

皆屬之。故勞健保、勞退金之性質非屬預領經費。 

(2) 勞健保或勞退提撥金請領方式尚無硬性規定，薪資一併請領或俟勞健

保、勞退提撥金收據寄送至學校再辦理請領，請各校依實際需求本權責

妥處。 

 
3、學校帳上勞健保、勞退提撥金的剩餘款，年底是否一定要結清？ 
初步決議初步決議初步決議初步決議：：：： 

依據「各縣(市)政府編製一百年度地方總決算應行注意事項」第十六規

定「各機關之暫收款、保管款、代收款、代辦經費及借入款，應於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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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三十一日前，分別查明清理、不得久懸。有未及清理者，應訂明清理

時限。如代收及代辦計畫完成，結餘經費應儘速依規定退還委託機關，

倘不須退還時，應以「其他收入－雜項收入－其他雜項收入」解庫，不

得移用。」 

綜上所述，學校應於年底查明清理帳戶餘額，倘有剩餘款應辦理退回，

不足者應通知當事人繳納。 

 

三、臨時動議 

國小附屬單位預算編製系統操作研習訂於 5 月 28 日至 6 月 5 日分北、中、南三

區辦理研習，請各校屆時依教育處公告參訓時間報名研習。 

北區：(復興國小-電腦教室)。時間：5 月 28 日至 5 月 29 日 2 天。 

中區：(復興國小-電腦教室)。時間：6 月 04 日至 6 月 05 日 2 天。 

南區：(玉里國中-電腦教室)。時間：5 月 31 日至 6 月 01 日 2 天。 

 
















